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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M

Y

K

許
錦
松
認
為
新
移
民
法
可
助
新
移
民
盡
快
融

入
社
會
，
但
也
有
其
不
公
平
的
地
方
。

呂頌韶辭世僑社失良才
︻

明
報
專
訊
︼

溫

哥

華

洪

門

民

治

黨

達

權

社

前

任

社

長

呂

頌

韶

，

不

幸

於

一

月

十

四

日

因

腦

充

血

與

世

長

辭

，

積

閏

享

壽

七

十

一

歲

。

其

喪

禮

經

於

二

十

三

日

在

華

埠

暗

士

黨

安

息

堂

舉

行

，

儀

式

隆

重

。

由

於

呂

氏

生

平

好

友

眾

多

，

送

殯

人

士

將

整

個

禮

堂

擠

得

水

洩

不

通

，

備

極

榮

哀

。

喪

禮

由

洪

門

民

治

黨

呂

頌

韶

社

長

治

喪

委

員

會

主

持

，

岡

州

總

會

館

、

沙

堆

僑

安

總

會

及

振

華

聲

藝

術

研

究

社

某

團

體

協

助

，

並

由

洪

門

為

呂

氏

主

持

黨

葬

。

儀

式

莊

嚴

肅

穆

，

由

洪

門

全

加

總

支

部

副

秘

書

長

關

華

標

任

司

儀

，

前

達

權

社

長

資

深

元

老

雷

民

盼

讀

祭

文

，

盟

長

李

德

莊

領

導

眾

黨

社

要

員

主

持

祭

禮

，

主

委

鄭

炯

光

代

表

孝

眷

致

謝

。

呂

氏

遺

體

隨

後

安

葬

於

科

士

蘭

墓

園

。

呂

頌

韶

早

於

五

二

年

移

民

來

加

；

他

原

籍

廣

東

新

會

，

來

加

後

於

穩

寧

埠

定

居

，

即

加

入

洪

門

，

其

後

移

居

溫

哥

華

，

除

效

力

洪

門

外

，

更

與

岡

州

會

館

、

沙

堆

僑

安

會

及

振

華

聲

社

某

團

體

結

下

不

解

之

緣

。

呂

氏

工

餘

時

喜

愛

粵

曲

藝

術

，

他

善

彈

多

種

樂

器

，

尤

以

掌

板

為

拿

手

。

呂

氏

為

人

個

性

率

直

，

年

輕

時

容

易

發

脾

氣

，

故

有

﹁
牛

韶

﹂
之

稱

，

但

由

於

他

做

事

秉

公

，

心

腸

俠

義

，

兼

且

樂

於

助

人

，

服

務

洪

門

及

僑

社

，

克

盡

忠

誠

，

深

得

各

界

人

士

景

仰

。

由

於

他

一

向

身

體

健

康

，

精

力

過

人

，

今

許

錦

松

：

語

言

和

追

溯

權

阻

人

移

加

新
移
民
法
對
已
申
請
者
不
公

︻

明
報
專
訊
︼

列

市

政

府

公

共

工

程

及

交

通

委

員

會

昨

日

通

過

市

府

職

員

提

交

的

改

善

列

市

十

一

處

道

路

的

建

議

，

工

程

費

約

三

百

萬

元

。

市

府

稍

後

會

將

該

計

劃

送

交

運

輸

聯

網

︵T
r
a
n
sL

in
k

︶

，

要

求

運

聯

撥

款

，

分

擔

建

築

費

用

。

預

期

改

善

十

一

處

道

路

修

建

工

程

最

快

可

在

四

月

動

工

。

列

市

政

府

公

共

工

程

及

交

通

委

員

會

昨

日

開

會

，

通

過

市

府

職

員

提

交

的

改

善

列

市

十

一

處

道

路

工

程

的

建

議

。

包

括

：

⒈
第

三

路

︵N
o
.3

R
o
a
d

︶

夾

安

德

生

路

︵A
n
d
e
r
so

n
R

o
a
d

︶

、

第

二

路

︵N
o
.2

R
o
a
d

︶

夾

C
o
lv

ille
R

o
a
d

和

西

敏

公

路

︵W
e
stm

in
ste

r
H

ig
h
w

a
y

︶

夾

史

密

斯

路

︵S
m

ith
e

R
o
a
d

︶

三

處

行

人

道

的

改

善

；

⒉
史

蒂

夫

斯

頓

公

路

︵S
te

v
e
sto

n

H
ig

h
w

a
y

︶

上

路

口

安

全

和

交

通

標

誌

的

改

善

；

⒊
第

二

路

新

增

交

通

標

誌

；

⒋
奧

德

布

里

奇

道

︵A
ld

e
r
b
r
id

g
e

W
a
y

︶

夾

昆

崙

路

︵K
w

a
n
tle

n
S
tr
e
e
t

︶

交

口

的

交

通

改

善

；

⒌
奧

德

布

里

奇

道

上

增

加

行

人

道

；

⒍
明

納

路

︵M
in

o
r
u

B
o
u
le
v
a
r
d

︶

到

第

三

路

之

間

的

交

通

改

善

；

⒎
巴

斯

韋

街

︵B
u
sw

e
ll

S
tr
e
e
t

︶

到

庫

尼

路

︵C
o
o
n
e
y

R
o
a
d

︶

之

間

的

交

通

改

善

；⒏
西

敏

公

路

夾

納

爾

遜

街

︵N
e
lso

n

R
o
a
d

︶

之

間

的

交

通

改

善

；

⒐
增

加

西

敏

公

路

東

行

方

向

的

左

轉

道

；

⒑
史

蒂

夫

斯

頓

和

第

五

路

︵N
o
.5

R
o
a
d

︶

北

行

方

向

右

轉

道

的

改

善

；

⒒
史

蒂

夫

斯

頓

和

第

五

路

東

行

向

右

轉

道

的

改

善

。

列

市

將

在

一

月

底

前

向

運

聯

提

出

申

請

，

估

計

在

三

月

會

有

結

果

，

工

程

最

快

在

四

月

開

始

動

工

。

這

批

修

路

計

劃

將

被

提

交

到

運

聯

所

屬

的

﹁
二

零

零

二

年

主

要

道

路

網

小

型

經

費

計

劃

﹂
中

，

經

過

運

聯

的

批

准

後

，

列

市

最

多

可

以

得

到

五

成

的

工

程

費

撥

款

。

這

個

小

型

經

費

計

劃

是

由

一

九

九

九

年

開

始

，

參

與

運

聯

的

城

市

若

有

改

善

道

路

的

需

要

，

就

可

以

提

出

申

請

，

運

聯

在

評

估

後

贊

助

該

工

程

的

一

半

費

用

。

符

合

申

請

的

道

路

必

須

是

運

聯

認

可

的

主

要

道

路

。

列

市

在

二

零

零

零

年

申

請

到

卅

六

萬

五

千

元

，

以

改

善

第

三

路

的

交

通

路

口

，

和

西

敏

公

路

部

分

路

段

的

修

改

；

去

年

申

請

到

一

百

萬

元

，

用

在

花

園

城

市

路

︵G
a
r
d
e
n

C
ity

R
o
a
d

︶

的

擴

寬

，

以

及

吉

伯

爾

道

︵G
ilb

e
r
t

R
o
a
d

︶

的

安

全

改

︻

明
報
專
訊
︼

溫

哥

華

康

樂

及

公

園

局

的

調

查

指

出

，

溫

哥

華

現

有

的

游

泳

池

及

設

備

系

統

按

照

原

有

的

設

計

在

十

年

內

需

要

更

新

和

重

建

，

以

應

付

溫

哥

華

市

民

的

需

求

。

預

計

所

需

費

用

高

達

五

千

萬

元

。

溫

哥

華

康

樂

及

公

園

局

計

劃

和

運

作

總

監

拉

特

格

斯(P
ie
te

r
R

u
tg

e
r
s)

昨

日

說

，

目

前

全

溫

哥

華

的

游

泳

池

大

都

建

於

六

十

和

七

十

年

代

，

差

不

多

都

使

用

了

四

十

多

年

，

已

經

老

化

，

結

構

和

機

械

系

統

都

需

要

更

新

。

他

又

表

示

，

現

在

這

些

游

泳

設

施

對

溫

市

的

居

民

已

經

失

去

吸

引

力

。

不

少

溫

市

居

民

都

去

列

治

文

或

本

那

比

的

泳

池

游

泳

，

而

不

在

溫

市

。

當

局

希

望

讓

這

些

人

士

回

到

溫

市

來

。

拉

特

格

斯

說

，

希

望

溫

市

的

居

民

不

再

長

途

跋

涉

去

別

的

城

市

，

而

是

留

在

本

區

娛

樂

。

建

築

設

計

師

休

斯

(R
o
g
e
r

H
u
g
e
s)

表

示

，

五

千

萬

預

算

中

的

一

半

要

用

於

建

設

新

場

館

，

另

一

半

要

用

於

對

現

有

的

場

館

進

行

更

新

改

善

。

按

照

計

劃

現

有

的

九

個

場

館

需

要

關

閉

兩

個

，

另

外

建

一

個

新

的

，

其

餘

的

游

泳

場

館

則

需

要

更

新

改

善

。

休

斯

還

具

體

提

到

了

新

游

泳

場

館

的

設

計

思

想

，

新

的

游

泳

館

，

泳

道

是

五

十

米

的

標

準

泳

道

，

有

跳

水

區

、

練

習

區

，

還

有

淺

水

區

，

溫

度

各

不

相

同

，

以

適

合

不

同

人

士

的

需

要

。

老

年

人

和

兒

童

需

要

溫

度

高

一

些

，

運

動

員

需

要

的

溫

度

低

一

些

。

新

游

泳

館

要

給

人

們

提

供

全

面

的

服

務

。

娛

樂

輔

導

員

澳

西

姆(Ja
n
in

e
A
u
sse

m
)

則

指

出

現

有

泳

池

的

不

足

之

處

。

她

認

為

，

現

有

的

泳

池

不

符

合

現

代

人

的

需

求

，

沒

有

家

庭

使

用

的

更

衣

間

，

也

沒

有

練

習

區

。

她

期

待

在

改

善

設

陪
着
你
走

加拿大中文電台 AM1470昨日在列治文，舉行以 「天長地
久，陪着你走」 為主題的 「123台慶夜」 慶祝活動。

該台多名高層行政人員與三百多位嘉賓共度台慶夜，節
目包括熱歌勁舞，由盧業瑂主持的台慶版 「一筆 OUT消」
，並且由十多位電台高層為每位賓客獻上熱烘麵包，象徵
電台全心全意為聽眾提供一流的廣播服務。

溫哥華中文電台 AM1470於一九九三年一月二十三日正式
啟播，一九九七年改名為加拿大中文電台。

圖為加拿大中文電台高級副總裁暨總經理李方（左七）
率眾主管齊賀台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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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2002年1月24日 星期四

昨

天

是

本

省

教

育

黑

色

的

星

期

三

。

除

了

學

生

用

罷

課

形

式

來

表

示

對

教

師

工

業

行

動

、

談

判

沒

有

結

果

等

不

滿

外

，

更

代

表

了

學

生

的

聲

音

是

弱

小

，

被

忽

略

和

不

受

重

視

的

。

全

省

學

生

代

表

曾

要

求

到

勞

工

關

係

局

提

出

學

生

的

需

要

，

但

這

個

勞

工

關

係

局

竟

拒

絕

學

生

要

求

，

擺

出

官

僚

作

風

，

只

願

意

繼

續

聽

僱

主

及

教

師

的

要

求

，

不

願

意

去

從

學

生

代

表

知

道

僱

主

和

教

師

都

無

從

代

言

的

角

度

、

觀

感

和

工

業

行

動

的

影

響

。

勞

工

關

係

局

要

去

裁

定

有

關

學

生

的

學

業

，

教

師

工

業

行

動

對

學

生

的

影

響

，

但

竟

然

說

學

生

並

沒

有

任

何

資

料

可

提

供

給

各

勞

工

關

係

局

成

員

，

好

像

在

說

﹁
我

們

已

經

做

了

決

定

，

請

勿

提

供

更

多

資

訊

，

免

得

影

響

我

們

的

偏

見

。

﹂

一

群

家

長

除

了

討

論

今

次

教

師

工

業

行

動

和

僱

主

協

會

缺

乏

彈

性

來

認

真

談

判

的

僵

局

外

，

家

長

們

更

擔

心

學

生

和

學

委

的

問

題

；

一

是

無

力

，

另

一

是

無

能

。

學

生

方

面

，

家

長

發

覺

學

生

在

整

段

教

師

工

業

行

動

期

內

有

下

列

各

種

態

度

：

︵
一
︶
對
學
習
的
態
度
開
始
變
質

教

師

的

榜

樣

很

容

易

影

響

學

童

，

過

去

的

幾

個

月

，

學

生

也

開

始

不

着

重

學

業

。

︵
二
︶
對
正
確
溝
通
途
徑
失
望

學

委

聲

明

學

生

不

應

罷

課

，

應

該

透

過

正

當

途

徑

向

勞

工

關

係

局

發

表

意

見

，

但

誰

肯

聽

呢

？

學

生

們

領

受

到

政

治

的

現

實

和

被

拒

於

千

里

之

外

的

事

實

，

為

學

生

爭

取

利

益

只

是

政

客

買

票

的

口

號

。

︵
三
︶
對
本
省
教
育
失
控
關
注

學

務

委

員

聲

言

多

年

來

根

本

無

權

過

問

聘

請

教

師

的

問

題

，

明

知

質

素

惡

劣

也

要

聘

請

，

原

因

是

他

們

跟

教

師

工

會

訂

下

合

約

，

以

年

資

作

準

。

學

委

證

明

他

們

的

存

在

只

是

橡

皮

圖

章

，

錢

管

不

到

，

又

無

權

、

無

聲

，

好

像

政

治

無

能

一

樣

，

真

慘

！

學

委

方

面

，

相

信

家

長

和

省

民

要

重

新

檢

討

他

們

的

角

色

是

什

麼

？

在

每

個

市

鎮

所

扮

演

的

只

是

帶

群

眾

遊

花

園

，

在

製

造

財

政

算

是

參

加

一

些

數

字

遊

戲

，

最

後

將

學

校

局

高

層

行

政

的

藍

本

加

蓋

圖

章

又

三

年

，

需

要

嗎

？

容
順
泉
博
士

昨日下午，來自本那比的 Alpha 和 Burnaby

North兩間中學共九名學生，來到我的本那比

北區辦事處，向我表達他們對教師工潮的意

見。我邀請他們進會議室，聆聽他們對老師

採取工業行動的看法。

學生們對我說，他們不滿在這次工潮中被

利用作談判工具，並盼望工潮能早日解決。

談到班級人數，有學生表示希望班級人數上

限不會過高。在他們所就讀的學校內，每班平均有三

十至三十二名學生，他們希望每班平均人數會減少。

我問他們有哪些課程希望班級人數少些。他們回答是

需要分組做實驗的課程。他們認為如果每組人數少些

，學習質素會更佳。

有學生問我對於教師要求加薪的看法。我說，卑詩

教師聯會提出的加薪幅度，是省政府所不能負擔的。

事實上，根據教師的最新要求，三年內加薪百分之

十九點三，卑詩省的納稅人要在三年內多花十億元於

教師的薪津上；而省府所能負擔的上限是三億一千九

百萬元。

談到教師的薪酬，我說，卑詩省教師的薪酬與其他

省份相比，是全國第二高，僅次於安大略省。卑詩省

教師的起薪點是三萬八千六百九十二元，而本省大部

分教師已達到頂薪點五萬九千六百四十元。平均來說

，卑詩省教師的年薪已達到約五萬四千元，可說是極

佳的待遇了。

談到課外活動，學生們表示喜歡參加課外活動，也盼望學

校能辦更多興趣小組幫助他們培養不同興趣。今次的教師工

潮使學生們喪失了參與課外活動的機會，我希望教師們於日

後能本着專業精神，本着對學生的愛護和關心，繼續於課餘

時間督導課外活動，好讓莘莘學子於下課後透過不同活動，

例如體育運動、戲劇和音樂等，建立健康的身心。

至今，卑詩教師聯會和卑詩公立學校僱主協會已談判了十

個月。然而，雙方的距離仍然很遠。為了照顧學生的利益，

讓學生能正常地學習，省政府有責任插手談判，盡快解決工

潮。

【讀者如有意見或問題，可來函或傳真本報社區版代轉當
值議員或學委解答。】

與
學
生
一
席
話

溫
市
五
千
萬
更
新
泳
場

溫
市
五
千
萬
更
新
泳
場

未
來
的
游
泳
場
館
模
型
。

︻

明
報
專
訊
︼

移

民

顧

問

許

錦

松

指

出

，

新

移

民

法

對

語

言

的

要

求

和

追

溯

權

的

使

用

會

使

移

民

數

目

減

少

，

同

時

對

一

些

在

舊

例

期

間

已

入

表

申

請

移

民

的

人

士

不

公

平

。

他

認

為

移

民

部

修

改

移

民

法

，

其

中

一

個

目

的

是

希

望

減

少

對

新

移

民

的

花

費

。

許

錦

松

昨

日

出

席

日

昇

商

會

的

午

餐

會

時

指

出

，

新

移

民

法

對

移

民

申

請

人

影

響

最

大

的

地

方

是

追

溯

權

的

使

用

。

根

據

追

溯

權

，

如

果

申

請

人

是

按

照

舊

的

移

民

法

遞

交

了

申

請

表

，

也

要

按

照

新

的

移

民

法

來

評

估

，

對

已

遞

交

申

請

的

人

士

很

不

公

平

。

因

為

新

的

移

民

法

不

再

強

調

專

業

。

現

在

是

只

要

有

高

學

歷

，

有

經

驗

便

可

以

申

請

。

所

以

，

根

據

舊

移

民

法

可

以

獲

得

很

高

分

數

的

電

腦

方

面

人

才

，

經

過

新

移

民

法

評

估

後

有

可

能

不

及

格

。

因

為

新

移

民

法

不

再

給

電

腦

人

才

以

前

舊

移

民

法

所

給

的

培

訓

分

數

和

國

家

行

業

需

要

分

數

。

許

錦

松

還

講

到

新

移

民

法

對

投

資

移

民

增

加

的

限

制

。

新

移

民

法

要

求

投

資

移

民

申

請

人

除

了

是

公

司

的

股

東

外

，

還

要

在

經

驗

、

教

育

、

語

言

以

及

管

理

等

四

方

面

達

到

三

十

五

分

，

才

能

具

有

投

資

移

民

的

資

格

。

這

在

舊

移

民

法

中

是

不

存

在

的

。

舉

例

說

，

如

果

一

個

人

五

十

歲

，

小

學

畢

業

，

不

懂

英

語

，

也

沒

有

來

過

加

拿

大

，

只

是

有

錢

。

根

據

新

移

民

法

是

不

能

申

請

投

資

移

民

的

，

因

為

現

在

要

求

要

有

好

的

學

歷

、

好

的

經

驗

、

好

的

語

言

。

許

錦

松

認

為

這

對

那

些

沒

有

受

過

教

育

，

但

是

有

能

力

的

企

業

家

來

講

，

也

是

不

公

平

的

。

關

於

政

府

推

行

新

移

民

法

的

目

的

，

許

錦

松

表

示

，

政

府

可

能

有

節

約

開

支

的

考

量

。

新

移

民

法

強

調

培

訓

語

言

的

重

要

性

，

是

因

為

政

府

不

希

望

對

新

移

民

再

花

錢

進

行

語

言

培

訓

；

對

經

驗

和

語

言

的

強

調

，

可

以

使

新

移

民

能

很

快

融

入

社

會

，

但

是

對

語

言

的

強

調

，

也

使

到

非

以

英

語

作

母

語

的

人

士

移

民

加

拿

大

的

難

度

加

大

，

預

計

能

獲

得

批

准

來

加

拿

大

的

移

民

會

減

少

。許

錦

松

也

提

到

，

由

於

許

多

人

的

反

對

，

加

上

移

民

部

長

的

更

換

，

新

移

民

法

有

可

能

會

作

•
佛
光
山
溫
哥
華
講

堂
為

迎

新

歲

，

啟

納

吉

祥

，

特

於

新

年

期

間

舉

辦

新

春

法

會

活

動

。

㈠
一

月

廿

七

日

上

午

十

時

至

十

二

時

卅

分

﹁
光

明

燈

圓

燈

暨

消

災

壇

功

德

總

回

向

法

會

﹂
；

㈡
二

月

一

日

下

午

六

時

卅

分

至

九

時

卅

分

﹁
佛

光

緣

南

華

情

素

宴

晚

會(

華

埠

富

大

酒

家)

﹂
；

㈢
二

月

十

一

日

下

午

八

時

﹁
普

佛

辭

歲

﹂
；

㈣
二

月

十

二

日

及

十

三

日

上

午

十

時

至

十

二

時

卅

分

﹁
新

春

禮

千

佛

法

會

﹂
；

㈤
二

月

十

六

日

下

午

七

時

卅

分

至

十

一

時

卅

分

﹁
供

佛

齋

天

法

會

，

灑

淨

、

請

聖

﹂
；

㈥
二

月

十

七

日

上

午

九

時

至

十

二

時

卅

分

﹁
供

佛

齋

天

法

會

，

傳

供

﹂
；

㈦
二

月

廿

六

日

上

午

十

時

至

十

二

時

卅

分

﹁
光

明

燈

上

燈

法

會

﹂
。

查

詢

電

話

：

六

零

四

．

二

七

三

．

零

三

六

九

，

傳

真

：

六

零

四

．

二

七

三

．

零

二

五

六

。

•
珠
心
算
中
文
學
校
P

N

E

年

宵

攤

位

招

募

義

工

。

查

詢

電

話

：

六

零

四

．

八

七

二

．

六

八

二

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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